汽车与交通学院教学管理规定

为了更好的完善学院的教学工作、保证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结合本院实际及发展现状，现制定沈阳理工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教学管理规定。

1、 教学组织和教学秩序

1. 学院不定期地检查教师上课和学生的听课情况和出勤情况。对上课迟到或下课提前超过校规者要提出批评并按学校的相关规定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

2. 学院不定期组织教师听课，并认真做好听课记录。原则上要求每学期学院教学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听课至少3次，各教研室教师相互之间至少听课2次。听课记录要求全面、客观的记录教师的上课情况，不要只提优点，应该多提一些建议、意见，以达到真正提高各位教师讲课水平的目的。
3. 每学期期中至期末由各专业课任课教师上报下学期所需教材，由学院统一订购。

2、 教学管理方面

1. 各位教师必须认真做好上课准备工作，新开课程必须有充备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等材料。学院要定期的检查授课教师的教案、教学日历执行情况以及学生作业的完成及批改情况。

2. 每学期期末，各位教师要认真做好考试出卷、评阅和成绩录入工作。学院要统一进行检查。

3. 学院坚决执行学校规定的新开课和开新课教师的试讲制度，严把教学质量关。

3、 教学研究方面

学院要积极鼓励支持教研室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研究，以老带新，加强教师岗前培训。不断完善课程建设规划，使教师建立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4、 实践教学方面

1. 实践教学应有完善的实验大纲和实验（或实习）指导书、实验日志及实验室管理规定。

2. 每次实验前，实验教师要准备好相关的实验器材，实验结束后，要认真批改学生的实验（实习）报告，课程结束时要做好成绩的录入工作。

5、 毕业设计方面

具体规定按学院制定的《沈阳理工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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